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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學者專家先進、各位女士、各位先

生，大家好： 

很榮幸受邀參加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有關「兩岸協議監

督機制法制化」公聽會，以下謹就公聽會的三項討論提

綱，提出本會說明，敬請各位指教及支持。 

壹、討論提綱一：兩岸協議之監督機制，究係應循現行機

制，於兩岸條例增訂或另立新法？ 

一、 兩岸已簽署之 23 項協議均依現行兩岸條例規定送

請立法院審議或備查 

關於兩岸協議之國會監督，現行兩岸條例第 5

條第 2項規定，以協議內容是否涉及法律之修正或

應以法律定之，區分為送立法院審議或備查。自 97

年 6 月，兩岸恢復制度化協商以來，已簽署 23 項

協議，均係依前開兩岸條例之規定，送立法院審議

或備查。 

二、 行政部門持續積極推動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完成立

法 

    自 103 年「318 學運」以來，社會大眾高度關

注兩岸協議監督法制化，行政部門一貫秉持兩岸協

議應符合公開透明、確保人民知的權利及公眾參與

之精神，持續積極推動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完成立

法。目前立法院已有 6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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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量民進黨團版草案已可適度代表政府政策意

見，行政部門爰未提出草案版本。 

三、 因應兩岸情勢急遽變化，行政部門已將兩岸政治議

題協商監督機制之法案送請立法院審議 

    鑒於今（108）年 1月中共「習五條」提出「一國

兩制臺灣方案」，兩岸互動的客觀情勢已發生變

化，修法強化兩岸政治議題協商之監督機制，建立

民主防衛機制，應有急迫性及優先性。本會已擬具

兩岸條例第 5條之 3修正草案，建立兩岸政治議題

協議監督機制，刻於立法院審議中。 

四、 對於兩岸協議監督之通案性規範宜另立新法，至有

關政治性議題之監督則於兩岸條例增訂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各版本，係針對兩岸協

議之協商為通案性之規範。惟其無論在協商談判

前、中、後階段之處理及監督機制俱有相當差異，

且僅 2 版本（時代力量黨團及尤美女委員版本）規範政治議題

協商之處理程序，爰宜以另立新法規範之方式，充

分討論整合各方歧異，以求周延立法。另為因應兩

岸情勢急遽變化，迅速建立應有之民主防衛機制，

行政部門已提出兩岸條例第 5條之 3修正草案，在

方向一致下，考量現行法制體系及規範體例，仍希

望立法院支持行政部門提出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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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提綱二：兩岸政治協議如何定義，其審查之程序

及通過門檻如何規定？ 

一、政府已就兩岸政治議題協議之處理程序推動修

法，建立強力民主監督機制 

1. 現行兩岸條例第 4條之 2、第 5條之 1、第 18條均

提及「政治議題」，但並未具體定義。鑒於兩岸政

治議題具高度敏感性，具體類型如兩岸和平協議、

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結束敵對狀態、安排階段性或

終局性政治解決，以及其他具有重大憲政或政治影

響性，可能影響我國主權之各項協議，需要更多社

會共識，相關處理程序須受更嚴謹的規範。 

2. 政府擬具兩岸條例第 5條之 3修正草案內容包括，

兩岸政治議題之協議，須由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協

議締結計畫及憲政或重大政治衝擊影響評估報

告，並完成事前、事中及事後民主監督程序，經國

會雙審議、舉行聽證、全國性公民投票程序，獲民

主充分授權始得簽署協議及換文；並明定主權國家

地位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毀棄或變更，不應作為

政治議題談判及協議之項目。 

二、是否為「政治議題協議」，仍須依協議具體內容有

無涉及政治性意涵，個別判定 

    兩岸間涉及一般公權力行使或主權行使行為

之協議，原則上非屬政治議題協議。兩岸條例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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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 3 修正草案所規範的「政治議題協議」，仍應

依協議具體內容有無涉及政治性意涵，個別判定。

例如，兩岸租稅協議處理之課稅問題，原則上非屬

政治議題協議；但協議內容如涉有「一個中國原則」

或「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等政治性意涵，則屬「政

治議題協議」範疇。 

參、討論提綱三：其他與公聽會議題相關之意見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立法是社會高度關切的議

題，攸關後續兩岸關係的發展，各界都期待能早日完

成立法。藉由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之立法，可以建構兩

岸協商之準則及依據，有利於兩岸持續溝通對話及交

流，這是一部對兩岸關係極具重要之法案。至為因應

當前兩岸情勢變化，透過兩岸條例有關政治議題協商

監督機制法案，建立民主防衛機制，更具有急迫性及

優先性。今天公聽會諸位先進所提之意見，本會將會

適時納入修法研議參考。 

肆、結語 

    政府後續將在符合行政立法分立原則、確保國會

監督有效可行、賦予政府談判責任之基礎上，配合立

法院推動立法工作，期盼可以儘速完成立法，落實「公

開透明、人民參與、國會監督」原則，以具體回應各

界期待，同時也使兩岸關係在法制的基礎上持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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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發展。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謝謝！ 


